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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国有股东部分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过户登记

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次股份划转的基本情况 

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人民

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划转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财企〔2022〕4 号），经

福建省人民政府同意，决定无偿划转永安市财政局持有福建省永安林

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部分股份充实社保基

金。 

2022 年 3 月 7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

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永安市财政局持有的公司股份

1,505,507 股已于 2022 年 3 月 4 日无偿划转给福建省财政厅，并完

成过户登记手续。 

二、本次股份划转的过户情况 

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前，永安市财政局持有公司股份 15,055,072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4.47%，福建省财政厅未持有公司股份。本次无偿

划转完成后，永安市财政局持有公司股份 13,549,565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 4.02%，福建省财政厅持有公司股份 1,505,507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 0.45%。 



三、其他说明 

1、2022 年 3 月 7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林（永安）控股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林永安”）的函，表示对上述无偿划转事项无异

议，根据 2020 年 4 月签署生效的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第 4.6 条之约

定，永安市财政局所持有的剩余被委托股份的相关权利仍独家且不可

撤销地归中林永安行使。关于股份表决权委托事项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0 年 4 月 13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关

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11）。 

2、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人民政

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划转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财企〔2022〕4 号）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

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福建省永安林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3 月 7 日 

 


